
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

100年度輔導區臺北市、金門縣國小及學前特教輔導工作
「特殊教育法的修法解說」研習實施計畫
一、實施目的：特殊教育法於民99年全文修正，其條文內容有重大的變革，攸關身心障礙學生之權益保障，是教師與家長必備的知能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
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
四、研習時間：100年6月8日（星期三） 時間：13：30－16：40
五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勤樸樓C107教室（臺北市愛國西路1號）
六、研習講座：郭美滿教授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）
七、研習對象：臺北市及金門縣國小及學前普通班教師優先，65名為限。
八、研習內容：

	日期
	時間
	內容
	主講人

	6月8日
（星期三）
	13：30~15：00
	解析98年修正公布「特殊教育法」
	郭美滿教授

	
	15：10~16：40
	新、舊「特殊教育法」的比較分析
	

	1.報到時間為13：00~13：30，開課後20分鐘禁止進入教室。
2.全程參與之教師始核發研習時數，因故無法前來者請事先以電話或mail告知中心。


九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00年5月31日止（臺北市及金門縣老師優先）
1.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http://www.set.edu.tw/ 請點選教師研習>大專特教研習
(為符合教育部委辦計畫規定，敬請臺北市教師務必配合辦理，特教通報網的研習時數若要匯入臺北市在職教師研習網，敬請登入研習網站申請多元研習時數登錄，核章後由服務學校管理者辦理；需研習條者請於簽退後現場索取，恕不補發)

2. 本中心將視報名狀況篩選，且將錄取名單公告於特教通報網之網頁，不另行通知。

3. 請學校准予參加研習人員公差假與會，課務自行處理。
4. 研習當日敬請準時報到，開課後20分鐘禁止進入教室；全程參與之教師課程結束後，將於特教通報網核發3小時之研習證明（須簽到及簽退）。
十、注意事項：
（1） 中心位置圖http://speccen.tmue.edu.tw/ 請點選中心簡介>中心位置。
（2） 本校交通非常便利，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恕不提供停車位。

（3） 身心障礙及需特別服務者，請於研習前二日來電告知，以利中心協助安排。
（4） 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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